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
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刊發。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關於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科創板上市的科創板上市委會議意見落實函的回復》，僅供

參閱。該文件及其披露內容乃根據中國法律法規及境內相關監管要求而編制，僅為建

議 A 股發行之用。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之要約，亦非邀請任何人士

收購、認購或購買證券。 
 

 
 
 

承董事會命 
王海波 
主  席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人士： 

 

王海波先生（執行董事） 

蘇  勇先生（執行董事） 

趙大君先生（執行董事） 

沈  波先生（非執行董事） 

余曉陽女士（非執行董事） 

周忠惠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耀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  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春寶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上海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三日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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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Fudan-Zhangjiang Bio-Pharmaceutical Co., Ltd.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蔡伦路308号） 

 

 

关于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出具的《关于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已收悉。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复旦张江”、“公司”、“发行人”）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

师”）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

等相关各方对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现回

复如下，请予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的

含义相同。 

本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

可能存在微小差异，均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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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其所述“分级诊疗”、“医疗下沉”及近期国

家相关医药销售监管政策变化对发行人的影响。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补充披露事项 

（一）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其所述“分级诊疗”、“医疗下沉”

及近期国家相关医药销售监管政策变化对发行人的影响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二、公司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

/（一）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监管体制”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 

3、行业主要产业政策及对发行人经营发展的影响 

…… 

序号 政策名称 颁布单位 颁布时间 主要内容 

… … … … … 

14 

关于进一步

推广福建省

和三明市深

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经

验的通知 

国务院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领

导小组 

2019.12.20 

介绍了福建省和三明市深化医改的

主要经验，包括建立高效有力的医改

领导体制和组织推进机制，深化医

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

创新薪酬分配激励机制，强化医疗机

构监督管理，改革完善医保基金管

理，上下联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等。并指出要探索中医和西医治疗同

病同支付标准。明确了进一步推广福

建省和三明市医改经验的重点任务。

要切实加强医改组织领导，加大药品

耗材集中采购改革力度，及时动态调

整医疗服务价格，加大薪酬制度改革

创新力度，大力推进医保精细化管

理，构建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 

15 

中华人民共

和国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 

2017.12.22

首次提交审

议，

全力推进“强基层”：分别从医疗机

构配置、分级诊疗医疗服务下沉、医

疗卫生人才建设、边远贫困地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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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促进法 2019.12.28

通过，

2020.06.01

实施 

等四个方面对促进基层医疗卫生发

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医疗卫生

事业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对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在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地位作出明确定

位。对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继续持

鼓励政策，但从严监管并规范政府医

院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医。明确药品供

应保障制度；建立立体化医疗卫生监

管体系；明确医保支付范围确定机

制；明确并加强了对处理医患关系、

保护医疗卫生人员的规定 

16 

关于深化医

疗保障制度

改革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

院 
2020.02.25 

力争到 2030 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

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

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

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

保障制度体系。健全待遇保障、筹资

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四个机制。

完善医药服务供给和医疗保障服务

两个支撑。 

…… 

4、“分级诊疗”、“医疗下沉”及近期国家相关医药销售监管政策变化对发行

人的影响 

（1）“一票制”试点改革 

2019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知》，其中指出：“综

合医改试点省份要率先推进由医保经办机构直接与药品生产或流通企业结算货

款，其他省份也要积极探索。”医保经办机构直接与药品生产企业结算货款，即

为“一票制”。“一票制”试点改革若扩大至全国推广，将对医药流通行业造成

较大影响。 

发行人为药品生产企业，并在“两票制”改革中已形成了多元化的医药流

通渠道，且发行人主要产品均未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仅部分产品在部分省市进

入地方医保目录）。综上，即使“一票制”改革推广至全国施行，亦不会对发行

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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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级诊疗、医疗下沉 

根据 2019 年 12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国家将推进基本医疗服务实行分级诊疗制度，引导非

急诊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根据 2020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家将构建全国统一的医疗

保障经办管理体系，大力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下沉。上述政策将使得我国未来医

药服务供给、医疗保障服务领域更加完善，基层的医疗需求将大幅上升，医药

服务行业市场空间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发行人积极响应上述国家政策，已开始布局基层医疗机构的市场营销工作。

随着未来分级诊疗、医疗卫生服务下沉等政策的逐步实现，大量新增的基层临

床需求将是发行人产品市场空间的新增长点。” 

二、保荐结构核查情况 

（一）保荐机构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相关国家政策法规，分析相关政策对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影响； 

2、访谈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了解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需求及营销情况； 

3、访谈公司高管，查阅行业相关论文、专著等公开资料，分析医药卫生政

策对发行人的影响； 

4、访谈公司高管、相关业务负责人，查阅行业公开信息，分析“一票制”

试点改革对发行人的影响； 

5、对发行人相关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核查。 

（二）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分级诊疗”、“医疗下沉”等近期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对发行人主要产品的

市场空间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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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票制”试点改革将不会对发行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关于上述事项的信息披露充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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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复旦张江生物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

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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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郑乾国                  彭  博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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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会议意见

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

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

的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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